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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间防谍  人人有责 

纪念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颁布实施一周年 

近期，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“扫雷”的专项行动，一举抓获了四

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；解放军报官方微博也发表文章，披露了

两起普通公民被外国间谍拉拢、策反的案件。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表明，

加强保密和反间谍工作已是刻不容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（以下简称：《反间谍法》）颁布实

施一周年到来之际，为切实提高广大师生国家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和

安全防范意识，形成学习、宣传《反间谍法》和积极参与反间谍斗争

的良好氛围，我们特整理了以下有关知识，望广大师生员工广泛传阅。 

一、什么是《反间谍法》 

 为了防范、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，维护国家安全，根据宪法，制

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》并于 2014 年 11 月 1日第十二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。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

第 1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。 

二、为什么颁布实施《反间谍法》 

《反间谍法》突出了反间谍工作特点，将间谍组织招募人员等六

类行为确定为间谍行为，首次对具体间谍行为进行法律认定。作为是

我国反间谍工作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，对防范、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，

维护国家安全，将起到基础性法律保障作用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反间

谍工作。 

《反间谍法》的颁布实施意义重大，既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了最基

本的法律依据，又为在隐蔽战线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出了具体

的制度规划，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反间谍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和法



治化，必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，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 

三、《反间谍法》中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 

第十九条 机关、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

家安全的教育，动员、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、制止间谍行为。 

第二十条 公民和组织应当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便利或者其他协助。 

因协助反间谍工作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，

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。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

依法采取保护措施。 

第二十一条 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，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

报告;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、组织报告的，相关国家机关、组织

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有关间谍行为的情况、收集

有关证据时，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，不得拒绝。 

第二十三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保守所知悉的有关反间谍工

作的国家秘密。 

第二十四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

件、资料和其他物品。 

第二十五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、使用间谍活动特殊

需要的专用间谍器材。专用间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依照

国家有关规定确认。 

第二十六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

职权、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，都有权向上级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有

关部门检举、控告。受理检举、控告的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应

当及时查清事实，负责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检举人、控告人。 

对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者依法检举、控告的个人和组织，任

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。 

老师们、同学们，维护国家安全,特别是开展反间谍工作,不能仅

靠国家安全机关,还必须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,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

持和配合，反间防谍、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让我们共同

携起手来，自觉学习《反间谍法》，自觉维护国家安全！ 


